
乳山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乳政复决字〔2022〕6号

申请人：李某，男，住址：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

被申请人：乳山市司法局

法定代表人：刘志勇  职务: 局长

住所地：乳山市胜利街78号

第三人：宫某，男，山东省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李某对被申请人乳山市司法局作出的乳司律投复字〔2022〕第3号投诉处理答复意见不服，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因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中错列复议机关，本机关于2022年5月13日作出了乳政复补字〔2022〕1号行政复议补正材料通知书，告知其需要补正的材料，并邮寄送达申请人。2022年6月6日，本机关收到申请人递交的补正材料并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第(六）项、第四十九条第(四》项以及相关法律规范规定，第三人通过故意诬陷提供虚假陈述等进行恶意诽谤，应承担法律责任。乳司律投复字〔2022〕第3号投诉处理答复意见显然没有查阅相关案卷和判决书，仅听第三人的一面之词，造成事实不清，认定不准确，答复不全面，未依法处罚。
申请人认为，一、《答复书》第2段：“乳山市人民法院（2020）鲁1083民初1606号民事判决依据该协议支持刘某某诉讼请求”这是错误的。事实上，（2020）鲁1083民初1606号民事判决是依据（2004）乳银民一初字第23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错误的原审判决”）作出判决。现《答复书》是在没有查阅案卷和查看判决书就认定“依据该协议支持刘某某诉讼请求”属于“无中生有”歪曲事实。

《答复书》第2段：“无证据证明该协议书是伪造的”是错误的。在案卷中有申请人提供的一系列证据、证明该协议是伪造的。判决书也有2段专门记载了申请人提供的其中2份证据证明该协议是伪造的；且判决书对盗用申请人签字(给雇工专用）纸张填写的2008年1月18日协议书并未认可。现《答复书》认定“无证据证明该协议书是伪造的〞属于不顾事实乱下结论。
    三、《答复书》第1段：“你投诉律师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的起诉状情况不属实”，说明司法局调查人员没有审核与调查。“错误的原审判决”中2处载明“特具状起诉请求法院撤销土地转让协议”以及“现原告起诉要求撤销二被告土地转让协议”，但判决却成了土地转让无效。申请再审前，律师查卷也确认了案卷
中没有任何变更诉讼请求的手续、更没有变更诉讼请求的复印件。2021年再审判决书(第8页)，被虚假陈述成“2004年9月27日，刘某某起诉申请人、王某某，要求确认被告之间转让协议无效。在本案中止诉讼后恢复审理期间刘某某又提交了一份起诉状（2页，第二页系复印件）”，查阅原审案卷和原审判决书中都没有的，第三人怎么提供出来的？《答复书》又是怎么审核与调查的？
    四、《答复书》第3段：“因王某某开庭时不来应诉，律师辩论时表示‘不敢参加诉讼’的推测言论无法认定为‘恶意诽谤’行为”，这是法律和事实的双重认定错误。法律上：恶意诽谤他人，就是明知真相，却捏造、虚构事实，贬损他人人格、名誉。事实上：一是在2021年再审两次庭审时，王某某都有书面答
辩（详见附件1、2)，第三人明知王某某己应诉的真相却在庭审辩护中故意歪曲成不敢参加诉讼，作为律师己构成捏造、虚构事实的恶意诽谤。二是在2004“错误的原审判决”审理时，法院未通知王某某和申请人应诉，现被第三人诬陷成不敢应诉。三是在第三人代理申请人与刘某某其它的诉讼案件中，也是从未通
知王某某应诉（案卷、判决书均可查证)、第三人还是明知真相却故意“反诬”王某某不敢参加诉讼，反诬就是构陷。明知全部真相却一再故意诬陷王某某不敢应诉，根本不是推测言论，是以不敢参加诉讼的诬陷来证明其提出的“王某某与申请人串通、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是无中生有故意恶意诽谤和对申请人及王某某的人身攻击。总之，第三人通过一再构陷和诬陷当事人进行恶意诽谤，不属于推测言论，属于《律师法》第三十七条“恶意诽谤他人”的除外，应受法律追究。
    五、《答复书》第3段：未对第三人恶意诽谤申请人的行为进行认定。实际上：第三人作为律师是明白用复印件举证的条件，也明白2008年的该复印件与再审无关，更明白依据“错误的原审判决”（详见附件3:（2021）鲁1083民监5号民事裁定书）做出的判决与再审无关，但却在庭审辩护中用该复印件和无关的判决书来扰乱和误导法庭，且明知真相是己被申请人质证了是伪造证据、申请人从不认可，却还恶意捏造、虚构成“申请人对其与王某某串通、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也予以认可的前提下”，这不是推测言论，是通过故意诬陷来证明其提出的“申请人虚假诉讼”《详见已提供的：再审案件第三次庭审笔录），这也是恶意诽谤
行为，应受法律追究。
    综上，第三人的误导在前、法院的判决在后，有了第三人的误导才有了王某某“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的判决，详见王某某的书面答辩状及内容能够证明并非如此，不能将责任甩锅给法官用来解脱其诽谤行为。现在该法官正被政法委等多部门调查，这一点也可反映给调查部门。第三人曾在（2020）鲁1083
民初1606号民事案采用过虚假陈述和伪造证据进行扰乱和误导，申请人未理睬，现变本加厉到恶意诽谤对方当事人，不追究到底不行。
    另，地方保护致第三人在5月18日的二审中仍无中生有地诽谤申请人。详见96被代：“如果按照2分利算的话，按3年算的话也就是25万，何况是2年多，如果按照他的算法，根本不到这个数，自己都没算清楚，在这胡说的一个数字”等等，不仅对申请人进行人身攻击，更一再用歪曲的做法进行扰乱，明明己经再三辩论过多次借款合计15.2万元、3年多才抵债，第三人还是故意歪曲和攻击！还有“并且没有任何证据来证实有这笔借款，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等等，明明有刘某某手写全部内容的欠条等证据，竟还如此！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乳司律投复字〔2022〕第3号投诉处理答复意见应重新核实、调查与认定，并依法对第三人严格处罚。
被申请人称，一、案件基本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被申请人于2月26日收到威海市司法局关于申请人李某投诉山东某律师事务所第三人宫某律师的《转办单》及投诉信件等相关材料，随即安排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两名工作人员（具有行政执法资格）对申请人在信件中反映的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工作人员依法对第三人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到乳山市人民法院查阅了（2020）鲁1083民初1606号卷宗、（2004）乳银民一初字第232号卷宗和（2021）鲁1083民再11号卷宗。通过查阅卷宗相互印证，得出“投诉律师变更诉讼请求情况不属实；律师提供协议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无证据证明该协议是伪造的；王某某未参加庭审情况属实，律师庭审言论无法认定为恶意诽谤”的结论，并将调查结果报威海市司法局。被申请人以《投诉处理答复意见书》的形式将调查结果向申请人做了解释说明，并于2022年4月18日邮寄申请人。依据《司法部关于加强律师违法违规行为投诉处理工作的通知》第五项第一条“投诉举办原则上应当60日内办结”之规定，申请人投诉处理于60日内办结，并未超期。以上行为符合办理律师投诉工作流程，客观履行了行政管理职责，并无不作为、乱作为的行为。

二、关于申请人行政复议中所提出问题的答复
（一）关于申请人认为“答复书第2段‘乳山市人民法院（2020）鲁1083民初1606号判决依据该协议支持了刘某某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的问题

根据乳山市人民法院（2020）鲁1083民初1606号判决书判决“坐落于海阳所镇杜家村东养殖场由原告刘某某和被告申请人各享有50%份额”。该卷宗证据之一《协议书》记载：2008年1月8日，刘某某与申请人的签订了关于养殖场的分割协议约定工厂分为两半，二人各占一半。答复书内容有判决书和卷宗为依据，并未歪曲事实。

（二）关于申请人认为“答复书第2段‘无证据证明该协议是伪造的’是错误的”的问题

被申请人工作人员针对律师提交给法院的协议复印件是否与原件一致进行核查。经查阅（2020）鲁1083民初1606号卷宗后发现，协议的复印件与存档原件一致，据此认为该协议复印件非律师伪造。被申请人答复“无证据证明该协议书是伪造的”并无不妥。至于协议原件是否是伪造的，需当事人向有关部门申请鉴定。

（三）关于申请人认为“答复书第1段‘你投诉律师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的起诉状情况不属实’说明司法局调查人员没有审核与调查”的问题

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再审程序由人民法院启动，无需当事人再提交起诉状。工作人员通过查看（2004）乳银民一初字第232号卷宗和（2021）鲁1083民再11号卷宗，两份卷宗内均存有以下两份起诉书：一份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确认被告之间的转让协议无效。2.要求被告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另一份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之间的转让协议。2.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两本卷宗内的起诉书一致，落款时间均为2004年6月25日，再审卷宗内未发现其他起诉书。且再审庭审笔录中有“审判人员询问‘原告方，对诉讼请求是否有补充、变更、放弃、增加？’原告代理人表示‘无’”的记载。因此工作人员“投诉人投诉律师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的起诉状情况不属实”的说法是经过调查，以卷宗为依据作出的。

（四）关于申请人认为“答复书第3段‘因王某某开庭时不来应诉，律师辩论时表示‘不敢参加诉讼’的推测言论无法认定为‘恶意诽谤’行为’是法律和事实的双重认定错误”的问题

鲁1083民再11号卷宗中庭审笔录和判决书均载明“原审被告王某某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说明被告王某某本人确实未参加庭审。王某某未参加庭审是客观事实，而不是虚构的。且工作人员详细查看庭审笔录，并未发现律师有“王某某不敢参加诉讼”言辞的记录。基于上述原因，工作人员得出“因王某某开庭时不来应诉，律师辩论时表示‘不敢参加诉讼’的推测言论无法认定为‘恶意诽谤’行为”的结论。

（五）关于申请人认为“答复书第3段：未对宫某律师恶意诽谤申请人的行为进行认定”的问题

通过对被投诉律师进行调查、到法院查阅第三人代理案件卷

宗等一系列查证工作，被申请人未发现第三人有诬陷、构陷行为，也不存在其他需要进行行政处罚的违法违规执业行为，因此，不对第三人作出任何处罚。被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工作人员客观履行了行政管理职责，依法进行调查答复，并无乱作为行为。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工作人员在调查投诉过程中，通过对被投诉律师进行调查、到法院查阅相关卷宗等途径，对申请人投诉的问题逐一查证核实，未发现能够证明律师有违法违规执业需要被行政处罚行为的证据，因此，不对律师作任何处理。被申请人客观履行了行政管理职责，依法进行调查答复，并无乱作为行为。
请求行政复议机关予以维持。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乳司律投复字〔2022〕第3号投诉处理答复意见书，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笔录截图，王某某答辩状，（2020）鲁10民终3549号民事判决书，民事上诉状，（2021）鲁1083民再11号民事判决书，（2021）鲁1083民监5号民事裁定书及送达回证，（2004）乳银民一初第232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此案卷宗，包括威海市司法局转办单及投诉信，乳山市司法局调查笔录，（2004）乳银民一初字第232号卷宗起诉状，（2020）鲁1083民初1606号民事判决书，（2021）鲁1083民再11号卷宗起诉状、庭审笔录、民事判决书，工作人员行政执法证复印件，乳司律投复字〔2022〕第3号投诉处理答复意见书，邮寄单电子发票及山东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司法部关于加强律师违法违规行为投诉处理工作的通知》等证据依据。

经审理查明：2022年2月26日，威海市司法局就关于李某投诉山东某律师事务所及宫某律师的有关材料，向被申请人作出了转办单。被申请人依法予以受理，并随即展开调查。被申请人对第三人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到乳山市人民法院查阅了（2020）鲁1083民初1606号卷宗、（2004）乳银民一初字第232号卷宗和（2021）鲁1083民再11号卷宗。被申请人经过调查，认定：投诉第三人变更诉讼请求情况不属实；第三人提供协议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无证据证明该协议是伪造的；王某某未参加庭审情况属实，第三人庭审言论无法认定为恶意诽谤。被申请人于2022年4月15日作出乳司律投复字〔2022〕第3号投诉处理答复意见书，并于2022年4月18日邮寄送达申请人。申请人不服，于2022年5月29日向本机关寄出了经补正的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该投诉处理答复意见，并给予第三人处罚。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涉及的焦点问题是：被申请人所作乳司律投复字〔2022〕第3号投诉处理答复意见是否适当。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所作该答复意见认定事实不清，答复不全面、调查不充分。被申请人认为，该答复意见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适当。
本机关认为，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第三人存在申请人所主张的、需要进行行政处罚的违法违规执业行为。被申请人在接到威海市司法局转办单及投诉信等材料后，通过调取法院相应民事判决书、调查询问第三人等方式展开调查，并将投诉处理答复意见于法定期限内邮寄送达申请人，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故，对申请人的主张，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司律投复字〔2022〕第3号投诉处理答复意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司律投复字〔2022〕第3号投诉处理答复意见。

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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